热气球（AX-7级）技术指标参数空间及要求

	序号
	项目
	指标要求
	备注

	1
	最大起飞重量
	≥620kg
	

	2


	球囊
	体积
	≥2180m³
	

	
	
	高度
	21米
	

	
	
	最大直径
	≥16.2m
	

	
	
	球囊材料
	涂层质量高、色彩鲜艳、耐高温性能强、防水防油、防火布选用高强度材质
	

	
	
	自重
	≤96kg
	

	
	
	球包
	耐用、可收纳
	

	3
	加热器
	重量
	≤27kg
	

	
	
	材料
	轻质，高硬度铝合金及不锈钢相结合
	

	
	
	高压火焰
	可根据需要调节
	

	
	
	管路系统
	高强度，柔韧性好
	

	
	
	外观颜色
	加热器的双头有明显颜色区分
	

	
	
	加热器装配高度
	高度可调节
	

	
	
	加热器工况
	故障率低、防风、易维护、能有效防冷凝黑水滴漏
	

	4
	吊篮
	重量
	≤74kg
	

	
	
	材料及编制工艺
	藤条、整体编制、美观耐用
	

	
	
	载重
	≥590kg
	

	
	
	气瓶捆绑带
	≥8条
	

	
	
	连接扣
	≥4件、载荷≥25kN
	

	
	
	系留绳
	≥3根、单根长度≥60米
	

	
	
	吊篮保护罩
	耐用、防水
	

	
	
	支架包布
	耐用、防水
	

	5
	燃料瓶
	充装丙烷的专用钢瓶、带自闭阀、充装量20kg、符合国家标、配备氮气加压设备
	

	
	
	整套配置数量≥4个
	

	6
	鼓风机
	发动机可靠耐用易保养、螺旋桨在最高转速工作状态下风量大、平稳无抖动
	

	7
	热气球工况
	起飞场环境
	1. 工作温度：-15℃至35℃

2. 系留升空：风速小于4米/秒

3. 自由飞：小于6米/秒
	

	
	
	载人数
	3 人
	

	
	
	飞行高度
	5000米，超过3000米配备氧气设备
	

	8
	热气球寿命
	球囊
	使用期限：5年或400飞行小时以上
	

	
	
	加热器、吊篮
	无寿命要求，按照要求维护维修
	

	9
	提供相关证书及业绩等

	热气球系国家体育总局高危航空体育项目，为了保障后续运营的安全。
1、 投标供应商须提供本公司在职飞行员一年以上证明材料以及有效的民用航空器驾驶员执照（云执照）信息扫描件加盖公章，自由飞行经历时间须超过80小时以上的证明材料。
2、 投标供应商须提供本公司近5年以内的热气球活动的业绩材料。
3、 投标供应商器材设备符合中国民用航空规章CCAR-21及CCAR-31规定，器材质量保修期不少于3年。

	相关要求
	1、要求所有投标供应商所投产品必须按本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参数及品牌进行填写（但不能有负偏离），不可以按照1-8的参数进行复制粘贴。
2、热气球共8套，其中3套须定制球体文字“鸿雁故乡-乌拉特中旗”颜色样式需符合要求，其余5套由供应商提交设计效果图，经采购方评审确定后采用。

3、全套器材均须配备与器材相关的手册资料以及飞行所需的相关仪表，备用件，密封件套装，修补材料，快卸锁。

4、中标供应商负责办理国籍登记证和适航证，并负责相关年检，保证两证5年内持续有效。

5、中标供应商须协助采购方完成三年以上飞行和运营要求，并办理相关资质。


